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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市场质量信息管理办法 

1 主题内容与使用范围 

本办法规定了青岛海信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手机产品市场质量信息收集、统计、传

递、分析、处理和反馈的要求和方法。 

本办法适用于本公司手机产品市场质量信息的管理工作。 

2 术语 

2.1 开箱不良机：产品在出售给消费者前就已经存在不良问题，且因此造成产品开箱时不被消费者接受

的不良机。 

2.2 三包机：本公司产品在使用中出现的符合本公司三包服务规定的不良机（如 7 日内的退机、30 日内

的换机、一年内的维修机等）。从处理方式上可分为用户维修机和三包返机（即返厂的三包机）；从发现

渠道可分为售前三包机和售后三包机；三包返机包括返回的整机、机头和主板。 

2.3 早返机：从产品售出之日起，在 3 个月之内出现故障的手机。 

2.4 市场质量异常:是指在市场上发生的故障较为严重且造成用户投诉或给售后服务工作带来重大影响

的质量问题。 市场质量异常包括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不良表现比较集中,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如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故障发生地区、故障发生的批次等比较集中；二是手机的普遍性故障，如：软件故障等；三是

直接对消费者的健康、人身安全构成威胁的故障,如:手机爆炸、自燃。 

2.5         市场上发生的故障机逐月累计总数量  

手机累计维修率＝  *100% 
                   手机销量逐月累计的总数量 
2.6  

                早返机逐月累计总数量 
   手机累计综合早期返修率＝               *100％ 
                手机销量逐月累计总数量 
 

                    当月销售产品在后续三个月内的早返机数量 

   手机准确早返率＝ * 100% 

                                 当月手机销量 

 

2.7  

              不良附件逐月累计的总数量 
附件累计综合返修率＝ *100％ 
            附件销量逐月累计的总数量 
2.8  

              当月信息采集点的销量 
  手机开箱合格率＝                       *100％ 
         当月信息采集点的销量+当月信息采集点开箱不良机数量  
注：（1）“逐月累计”是指从产品上市开始，逐月、逐年累加，直至产品结束为止。 
（2、以上四种质量指标均应先按照单机型进行统计，最后各机型进行累计，得出本月总的质量指标。 
（3）新产品的统计方法与上述统计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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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责分工 

3.1 销售公司用户服务中心负责市场质量信息的收集、统计、审核与反馈并对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负

责；负责三包返机的故障鉴定、确认；负责受理各地办事处的市场异常质量信息并反馈至技术管理部门；

负责《三包机故障现象编码规则》的拟稿及维护。 

3.2 销售公司业务部门负责产品销售数量的统计与反馈。 

3.3 销售公司市场部门负责开箱合格率信息采集点（以下简称“信息采集点”）备选明细和调整需求的

提出；负责信息采集点的业务培训；负责各地办事处终端销量、开箱不良的统计汇总与反馈。 

3.4 质检部门负责累计综合早期返修率或准确早返率、开箱合格率等市场质量指标的分析；负责开箱不

良机、市场维修机及三包返机维修后故障现象、故障部位的统计分析及故障性质的判定，并负责组织各相

关部门对以上分析中发现问题的解决；负责部品质量问题的分析与对策提出。 

3.5 开发部门负责设计性质量问题的分析与对策提出。 

3.6 技术支持部门负责工艺性质量问题的分析与对策提出。 

3.7 技术管理部门负责产品市场质量信息的综合管理；负责组织/协调市场异常质量问题的分析、解决；

负责信息采集点的确定及备案；负责 《三包机故障现象编码规则》的审核及发布。 

4 市场质量信息的管理要求 

4.1 每月市场质量信息统计的时间段为：上月 27 日－本月 26 日。例：3 月的市场质量信息应为：2 月 27

日－3 月 26 日。 

4.2 开箱合格率信息的统计 

4.2.1 信息采集点的选择 

4.2.1.1 信息采集点是统计、计算手机产品开箱合格率的信息源。 

4.2.1.2 信息采集点选择的原则： 

—— 信息采集点的选择应保证涵盖所有办事处； 

—— 信息采集点个数的设置应按各地区的销售情况而定，应能准确的反映出本地区开箱合格率的情

况，信息采集点的销量应列本地区的前列； 

4.2.1.3 销售公司市场部门按照以上选择条件提出信息采集点的备选明细，根据发展变化状况随时提出

信息采集点的变更需求，并及时报技术管理部门。 

4.2.1.4 技术管理部门根据销售公司市场部门提供的信息采集点备选明细或变更需求，结合实际情况，

最终确定信息采集点明细，并发至各相关部门。 

4.2.1.5 销售公司市场部门根据公司要求和信息采集点明细，对各信息采集点提出质量信息收集、反馈

的具体要求，并指导其开展工作。 

4.2.2 各地办事处于每天销售结束后，将当日各信息采集点的销量、开箱不良机的情况收集汇总，并报

销售公司市场部门。具体的统计方式按下表进行： 

表一：各信息采集点当日销量、不良机信息表         
时间 机型 销量 不良数 网点名称 办事处 
4.2.3 销售公司市场部门应在月底对当月开箱合格率进行统计并将各办事处信息采集点的销量、不良机

情况进行统计汇总，于当月 29 日前报于销售公司用户服务中心、质检部门、技术管理部门。开箱合格率

的具体的统计格式见附录 A，各信息采集点的销量、不良机汇总表见表一。 

4.2.4 如开箱合格率波动较大，质检部门应针对波动情况进行分析，必要时应对开箱不良机实物进行分

析。分析报告于次月中旬报于技术管理部门。分析格式如表二：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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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号      

开箱不良数量      

     

     主要故障现象 

     

     

     
针对主要故障

现象的分析 
     

     

     

针对主要故障

现象所采取的

措施或计划      

4.2.5 质检部门应根据开箱不良的分析情况，视问题性质填写《市场质量问题对策联系书》（格式见附

录 B），确定责任部门进行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同时抄送技术管理部门；若需应急对策，则由质检部门提

出，必要时应报分管领导批准。 

4.2.6 责任部门应在接到《市场质量问题对策联系书》一周内对问题分析解决并反馈，若问题的分析解

决不能在一周内完成，责任部门应及时、主动将相关情况及问题解决的计划、进度反馈质检部门。 

4.2.7 质检部门在接到责任部门的解决措施后，应对解决措施进行初步审核，并组织责任部门及其它相

关部门实施。若措施未达到预期效果，应由责任部门重新分析、对策。 

4.2.8 销售公司用户服务中心应按照表三的形式建立销售机档案，并于每月 31 日之前将当月销售机档案

报于技术管理部门。 

表三： 

购机时间 用户姓名 联系电话 机型 ESN 办事处 

4.3 市场三包机信息  

4.3.1 市场三包机信息包括：三包机的市场维修、检测、换机信息。 

4.3.2 服务网点于每天上午 10：00 之前将前一个工作日完成维修的所有三包机信息（按用户取机日期统

计）报当地办事处。例：3 月 12 日所报信息应为 3 月 11 日用户已取机的所有维修信息。服务网点所报信

息应按以下格式进行统计： 

表四： 

工
作
单
号 

用
户
姓 
名 

联
系
电
话 

购
机
商
店 

用
户
取
机
日 

统
计
月
份 

颜
色 
品
名 
机
型 ESN 

软
件
版
本 

购
机
日
期 

送
修
日
期 

故
障
编
码 

故
障
现
象 

不
良
分
类 

维
修
情
况 

返
机
/
维
修
单
位 

备
注 

注：品名可分为整机、机头、周转机头、薄电、厚电、标电、耳机、旅充、座充等。 

不良分类可分为：KX（即开箱不良）、FJ（即三包返机）、WX（即用户维修机）。 

维修情况为服务网点对市场故障机所采取的维修方式，如换LCD、换听筒等。 

4.3.3 服务网点在填写手机市场维修信息时，应保证信息的真实、及时、准确、完整，不能出现空缺项

及信息漏报等不规范现象。如有特殊情况，应在备注栏里进行说明。 

4.3.4 办事处应对所有信息进行审核。审核内容包括：是否有空缺项；所报信息是否符合 4.3.2 所要求

的时间和内容。 

4.3.5 各地办事处应建立维修信息数据库（数据库应包含 4.3.6 中各条信息），并每天对服务网点所报

的手机市场维修信息进行登记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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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各地办事处应按旬对手机市场维修信息进行汇总（27－06/07－16/17－26），并于每月的 7、17、

27 日将旬报信息报销售公司用户服务中心。办事处所报信息应按以下方式进行统计（表五）： 

工
作
单
号 

用
户
姓 
名 

联
系
电
话 

购
机
商
店 

用
户
取
机
日 

统
计
月
份 

颜
色 
品
名 
机
型 ESN 

软
件
版
本 

购
机
日
期 

送
修
日
期 

故
障
编
码 

故
障
现
象 

不
良
分
类 

维
修
情
况 

返
机
/
维
修
单
位 

鉴
定
人 

办
事
处 

备
注 

办
事
处
回
访
情
况 

4.3.7 销售公司用户服务中心于每月的 12、22、30 日将各办事处手机市场维修信息进行汇总、审核，并

形成的《手机市场维修信息旬报表》，报开发部门、技术管理部门、技术支持部门、质检部门。 

4.3.8 销售公司用户服务中心每月月底将本月所有手机市场维修信息进行汇总，并结合销售公司业务部

门每月 28 日所报的销量，形成《手机市场维修信息月报表》，同时根据月报表统计本月的《手机累计维

修率》（附录 C）、《手机累计综合早期返修率》（附录 D）、《附件累计综合返修率》（附录 E），并于

每月 30 日报开发部门、技术管理部门、技术支持部门、质检部门。 

4.3.9 《手机市场维修信息旬报表》、《手机市场维修信息月报表》按以下格式进行统计（表六）： 

用
户
取
机
日 

统
计
月
份 

颜
色 
品
名 
机
型 ESN 

软
件
版
本 

购
机
日
期 

送
修
日
期 

故
障
编
码 

故
障
现
象 

不
良
分
类 

维
修
情
况 

返
机
/
维
修
单
位 

鉴
定
人 

办
事
处 

4.3.10 质检部门在收到《手机市场维修信息旬报表》《手机市场维修信息月报表》后，应立即进行分析，

并判断是否有异常质量问题： 

—— 在同一区域出现相同故障的手机的数量明显较高，且较前期有上升趋势； 

—— 同一型号手机在不同区域出现相同故障的数量明显较高，且较前期有上升趋势； 

—— 较为突出的软件故障数量较高或有增多的趋势； 

—— 以前出现过但并不严重的故障现象较前期明显增多； 

—— 出现新的故障现象。 

4.3.11 若出现上述异常质量问题，操作流程各相关部门参照 4.2.5－4.2.7 进行。 

4.3.12 质检部门对旬报的分析应在下一旬旬报之前形成分析报告。分析报告的格式应按附录 F、附录 G

填写。在每月月底，质检部门应针对《手机市场维修信息》形成月度汇总的分析报告，格式亦按附录 F、

附录 G 填写。月度分析报告质检部门于次月3 日之前报技术管理部门。 

4.4 三包返机 

4.4.1 换机网点应在每月的 4 日、14 日、24 日将三包返机统一返到各地办事处。若在非固定返机日，换

机网点的返机数量达到 10 部以上，则应随时返机。 

4.4.2 故障机/故障附件连同工作单返回办事处后，办事处应对服务网点所报信息与工作单信息核对，核

对内容为： 

—— 工作单信息与服务网点所报信息内容、数量是否一致； 

—— 所发生维修的产品是否符合公司的三包范围； 

—— 工作单的内容是否规范、完整（如是否有较大改动、漏填等现象）。 

4.4.3 办事处应对故障机/故障附件进行鉴定，并在工作单上登记鉴定结果。 

4.4.4 若出现信息漏报，办事处落实清楚后，应在下次信息汇总时将漏报信息补报，并在备注栏里注明

“漏报”字样；若所发生维修的产品不符合公司三包机规定，办事处不予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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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三包返机核对、鉴定完毕后，办事处应在每月的 10 日、20 日、30 日将三包返机统一返到销售公

司用户服务中心三包机库。同时，办事处的返机数量达到 20 部以上，则应随时返机，避免造成三包返机

的积压。 

4.5 市场质量信息收集、反馈、处理、利用的流程图（不含市场质量异常问题） 

 

 
 
 
 
 
 
 
 
 
 
 
 
 
 
 
 
 
 
 
 
 
 
 
 
 
 
 
 
 
 
 
 
 
 
 
 
 
4.6 市场质量异常问题的管理要求 

各地：每日各网点销量及信
息采集点开箱不合格数量 

销售公司市场部门：月底形
成开箱合格率 

各地：《手机市场维修信息》旬
报表、月报表 

销售公司业务部门：本月 
的发货数 

技术管理部门汇总报

表与各部门的分析报

告，形成《质量月报》

质检部门对累计综合早期返修率、开箱合格率等市场质量指标进行分析及对策；

对开箱不良机、早返机、三包机的故障现象、原因进行分析，并判断是否有异常

质量问题出现；将故障现象按照故障性质分解并反馈到各相关部门。 

三包机维修部门根据三

包返机的维修形成《手机

三包机维修信息》 

开发部门、技术支持

部门随时掌握质量

状况。 

判定故障性质 

质检部结合《手机三包机维修信息》 

设计 

开发部门分析
对策 

销售公司用户服务中心汇总形成：《手机市场维修信
息》月报表及旬报表、《手机累计维修率》、《手机累
计综合早期返修率》、《附件累计综合返修率》。 

工艺 

技术支持部门分
析对策 

部品 

质检部门分析对策 

在问题分析部门的指导下，措施实施部门进
行效果验证；措施实施部门将验证效果反馈
质检部门，质检部门形成分析报告 
                                       

结束 
Y 

整改措施有无达到预期目标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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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市场发生质量异常时，销售公司用户服务中心以《关于              批次性质量问题报告》（见

附录 H）的格式报于技术管理部门。 

4.6.2 技术管理部门针对销售公司用户服务中心所报的《关于              批次性质量问题报告》对

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判定故障性质及责任部门，将问题以《市场质量问题对策联系书》的方式发至相关责

任部门；必要情况下，技术管理部门须对市场提出应急指导措施。 

4.6.3 各责任部门收到技术管理部门发出《市场质量问题对策联系书》后，应及时进行原因分析， 5 个

工作日内提出分析对策，填写《市场质量问题对策联系书》，反馈技术管理部门。 

4.6.4 责任部门进行分析对策时，应充分考虑设计、工艺、生产、检验、销售、服务等环节以及库存的

处置，并把信息传递到相关部门。 

4.6.5 技术管理部门应对各责任部门提出的措施进行确认，并协同销售公司用户服务中心组织相关部门

实施。技术管理部门负责对对策效果进行确认，若措施未达到预期效果，技术管理部门组织相关部门重新

进行对策。 

4.6.6 市场质量异常信息收集、反馈、处理、利用的流程图 

                 

 

 

 

 

 

 

 

 

 

 

 

 

 

 

 

 

 

 

 

 

 

 

 

 

 

4.7 市场三包机信息的记录要求 

4.7.1 市场三包机信息记录填写时不得有空项，如有特殊原因无法填写，须在备注栏里注明原因。 

4.7.2 市场三包机信息记录每一项内容的填写，必须完整且能准确的反映出实际情况。 

市场质量异常发生后，销售公司用户服务中心填

写《关于              批次性质量问题报告》 

责任部门进行分析、对策 

技术管理部门进行初步分析，确定责任部门，并

形成《市场质量问题对策联系书》 

技术管理部门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对策确认 

销售公司用户服务中心及相关部门实施对策 
 

对策实施效果确认 

Y 

实施结果反馈技术

管理部门，结束。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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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市场三包机信息的填写应规范。故障现象的描述应严格使用《三包机故障现象编码规则》中的故

障术语。时间的填写应按以下形式进行填写：**－**－** （年－月－日） 。 

4.7.4 产品的故障性质分为设计性故障、工艺性故障、部品性故障、生产性故障或其它。 

4.7.5 各地办事处所统计的手机市场三包机信息应为所有发生维修的用户机和所有返厂三包机，开箱合

格率中的开箱不良机、销量仅限于开箱信息采集点。 

4.7.6 市场三包机信息在传递过程中除工作单外，其余的均需形成电子版，利用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传

递；销售公司市场部门对各销售网点销量、不良机信息的统计汇总应用 EXCEL 进行统计；办事处、销售公

司用户服务中心对手机市场质量信息应用 ACCESS 进行统计；各部门应形成相应的 ACCESS 数据库，并须对

数据库定期进行更新和维护。 

4.8 《三包机故障现象编码规则》的制定和完善 

4.8.1 《三包机故障现象编码规则》的制定及修改由销售公司用户服务中心提出并完成初稿。 

4.8.2 技术管理部门对《三包机故障现象编码规则》内容的审核并最终定稿，并将《三包机故障现象编

码规则》发至公司各部相关部门。 

4.9 质量记录 

4.9.1 《开箱合格率》由销售公司市场部门保存，保存期限为两年，同时应有软盘备份。 

4.9.2 《手机市场维修信息》旬报表及月报表、《手机累计维修率》、《手机累计综合早期返修率》、

《附件累计综合返修率》、《三包返机登记表》均由销售公司用户服务中心保存，保存期限为两年，同时

应有软盘备份。 

4.9.3 开发部门、技术管理部门、技术支持部门、质检部门、生产制造部门提供的质量信息及相关分析

报告分别由各自部门保存。书面形式保存期限为两年，电子版本保存期限为两年，同时应有软件备份。 

5 检查与考核 

5.1 对于例行的报表与分析报告每迟报一天，扣相关部门 1 分；对于质量问题的分析对策，未及时对策

并未及时反馈解决计划，每迟报一天扣相关部门 2 分。 

5.2 针对质量信息漏报、错报及弄虚作假的情况，每次视其性质及影响程度扣相关部门 2－5 分。 

5.3 对于质量问题对策不彻底、整改效果不明显的情况，每次视其影响程度扣相关部门 2－5 分。 

5.4 对于其他在质量信息统计、分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视问题的严重及影响程度对相关部门进行 2－5

分的考核。 

  本程序执行情况由技术管理部门负责检查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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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开箱合格率统计表》 

 

机型 开箱总数 开箱合格数 开箱合格率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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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质量问题对策联系书 

 
 
 
 
 

 

 

 

 

 

 

 

 

 

 

 

 

 

 

 

 

 

 

 

 

 

 

 

 

 

 

 

 

 

 

 

 

 

 

 

注：当应急对策、纠正措施、预防措施涉及到产品扣留、停售、返包、停产等情况时，需报分管领导

批示。 

发出单位  签收时间  

接受单位  签收人  

发生时间 地点 不良内容 不良数（率） 

    

不良详述： 

 

 

应急对策  

  

                                              

 

分管领导批示： 

 

 

 

问

题

提

出 

问题分解: 

                                       

 批准：            拟制： 

原因分析： 

 

 

 

 

纠正措施： 

 

 

 

预防措施 

 

                           

         批准：              拟制： 

原

因

分

析

及

对

策 

发出部门对对策确认： 

 

批准：              拟制： 

分管领导批示： 

 

   

 

实

施

及

确

认 

发出部门对实施效果确认： 

 

 

 

 

批准：             确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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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手机累计维修率统计表》 

本月 逐月累计 
机型 三包机
返厂数 

用户机

维修数 
合计 
三包机

返厂数 
用户机

维修数 
合计 

本月 
销售数 

逐月累计

销售数 
累计维修

率 

          

          
          
          

          
          

          
          
合计          
 
 
附录 D： 

《累计综合早期返修率》统计表 

机型 本月 
故障数 

上月累计

故障数 
逐月累计

故障数 
本月 
销量数 

上月累计

销量数 
逐月累计

销量数 
累计综合早

期返修率 

        

        
        

        
        

        
        

        
        
合计        
 
附录 E： 

《附件累计综合返修率》统计表 

品名 
本月 
故障数 

上月累计

故障数 
逐月累计 
故障数 

本月销量 
上月 
累计销量 

逐月 
累计销量 

累计综合

返修率 
薄电池        
厚电池        
标准电池        
旅充        
座充        
耳机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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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关于              批次性质量问题报告 

机型  故障发生地  填报日期  

故障类别 机头□            附件□（名称：              ） 
ESN号  生产批号  

S/N号  生产日期  

软件版本号  故障地区基站使用设备  

具体描述： 

 
 
 
 
 

海  信  质量问题对比 
（其它手机是否出现该故障） 

其它品牌  

故障批次数量（进货量）  故障数量  

备注： 

注：如是机头故障，请输入 ESN 号、S/N 号、软件版本号；如是附件故障：1）充电器输入生产批号 2）
电池输入 S/N号和生产日期   
上报单位：                                联系人： 
服务经理/主管（签字）：                     联系电话：




